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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附加装配、集成、测试扩展条款（空客版） 

 

投保人和保险人就下列事项达成一致： 

1. 装配、集成、测试（AIT） 

1.1. – 保险责任 

根据保险合同所含的条款、条件、除外责任和限制，以及以下规定，本附加条款扩展承保至在保险期

间内，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进行装配、集成和测试（“AIT”）操作期间，主险条款第二部分（第 2

条）“保险标的”部分定义的被保险财产的物理损失或损坏，以及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其他保障。 

1.2. – 除外责任写回 

尽管本附加条款另有约定除外责任，符合本附加条款约定的物理损失或损坏即使由以下原因造成，也

予以承保： 

a) 设计、材料或工艺错误，包括加工错误或错误的机器指令； 

对原始设计、材料或工艺的改进所产生的费用不予承保。 

但是，属于重新设计成本扩展责任下的费用仍然可以获得保障。 

主险条款的除外责任第八条（二）（错误设计、缺陷材料、不良工艺）不适用于本附加条款。 

b) 在 AIT 操作期间的制造、加工或包装操作。 

作为本除外责任的写回，合格的生产过程中的无意偏差属于本附加险保险责任。 

生产/运输要求一旦被记录并证明是经过验证的常规过程/要求，即被视为是合格的生产过程。适用的

最低要求定义为： 

− 启动该生产/运输要求的内部和行业指南/标准已完全遵守； 

并且 

− 证明该生产/运输要求已成功测试，并且类似产品已无故障生产/运输。 

一旦上述定义的条件之一未遵守，生产/运输要求即不再被视为合格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在以下情况

下： 

− 产品和/或合同和/或运输规范不存在而（共同）导致事件发生。 

− 生产/运输规范不存在而（共同）导致事件发生。 

− 未执行或不存在生产/运输过程中的质量监督而（共同）导致事件发生。 

− 实验性或极端测试。 

c) 由温度变化引起的损坏，无论是否为大气温度。 

d) 由相对湿度变化引起的损坏，无论是否为大气湿度。 

 

1.3. – AIT 扩展的特定除外责任 

以下除外责任适用于本附加条款： 

• 不动产（建筑物）。 

• 被保险人作为租户对改进和装修的个人财产权益。 

• 被保险人的高级职员和雇员的个人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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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在被保险人保管下的个人财产，除非被保险人因未完成合同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权

益。 

• 操作材料和辅助材料、燃料、化学品、过滤材料、冷却剂、润滑剂、流体、催化剂。 

• 第三方对制造货物的拒收。 

• 非本附加条款承保的特定被保险财产发生的事故。 

• 所有非物理损失或损坏。 

1.4. – 索赔结算基础 

本附加条款对被保险财产因设计、材料或工艺缺陷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 

• 更换或重建成本。 

• 修理成本；被保险财产的修理成本可包括整改成本。 

• 整改成本；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仅为避免更换或重建被保险财产而产生的整改成本，如果

更换或重建成本更高和/或延长了恢复期，则不被视为本附加条款下的改进。 

• 任何附带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 为更换、重建或修理被保险财产而进行的拆卸或重新组装。 

• 为更换、重建或修理受损被保险财产而进行的未受损被保险财产的拆卸、移除、存储或重新

组装。 

• 在被保险财产更换、重建或修理后进行的测试系列，以恢复到索赔前的制造阶段。 

为避免疑问，任何情况下的赔偿金额均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际遭受的损失。 

1.5. – 系列损失 

关于装配、集成、测试（AIT），以下规定适用： 

系列损失定义为由同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被保险财产的多次单独物理损失或损坏。 

如果保险人有合理理由认为已发生系列损失，应立即通知被保险人。被保险人同样有权通知保险人，

如果其有合理理由认为已发生系列损失。此类通知，无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发出，应以书面形式

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传达，并应包括所有支持系列损失发生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根本原因分析

和已发生损失的评估）。 

在最终确定是否发生系列损失之前（无论是通过双方协议，还是根据第 36 条——争议解决和管辖权

的有约束力的决定），与被通知的系列损失相关的被保险财产的任何损失或损坏，均视为归属于被通

知的系列损失。 

在任一方收到声明系列损失发生的书面通知后，双方应寻求达成系列损失发生的共同协议。所有可用

的相关信息均应考虑用于达成此类协议。如果未达成协议，该事项应提交明细表中约定的仲裁机构仲

裁。在不损害系列损失存在必须由双方同意或由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要求的情况下，系列损失在收

到上述通知 60 天后初步视为有条件发生。如果在 60 天期限届满后，双方同意系列损失已发生，或仲

裁庭机构如此确定，则系列损失应视为最终和具有约束力地发生。如果在 60 天期限届满后，双方未

能达成协议，并且仲裁裁决拒绝认定系列损失的发生，则先前有条件视为发生的系列损失应不再视为

发生。 

如果在评估所有可用相关信息后，或通过双方协议，或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拒绝系列损失的发生，

任何原本归属于声明的系列损失的被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坏，应视为归属于不具有相同根本原因的单

独事件。此结果应追溯适用于系列损失的初始通知日期。 

在以下较早日期： 

− 系列损失发生被同意或由仲裁裁决确定后 30 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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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一方收到另一方系列损失通知后 75 天， 

任何在此日期之后组装、集成或测试的被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坏，如果该损失或损坏已归属于声明的

系列损失，则不在本附加条款的承保范围内。 

以下保险适用于单一系列损失： 

被保险损失或损坏应在每次事故扣除保单免赔额后按以下比例赔偿： 

a) 系列损失的前 3 次事故的 100% 

b) 系列损失的第 4-6 次事故的 75% 

c) 系列损失的第 7-9 次事故的 50% 

d) 系列损失的第 10 次及以后事故的 0% 

就本条款而言，上述比例适用于每个产品，每个系列损失的最高赔偿总额以保单载明为准。 

本附加条款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限额表中规定的分限额。 

2. 定义  

装配 

装配是指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将单个组件或子系统物理组合在一起，以创建被保险财产。这包括

这些组件的排列、连接和安装，确保其按照为被保险财产定义的装配操作计划进行正确的对齐、连接

点和结构完整性。 

装配活动包括以下操作（仅适用于本附加条款定义的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的空间产品）： 

• 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结束后，直接向或从运输工具装卸货物。 

• 在保险地点内生产站之间的移动。 

• 在保险地点内装配序列之间的中间存储。 

集成 

集成是指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将单个组件、子系统或系统组合和协调的过程。这包括软件、硬

件、数据源、通信接口或网络的无缝集成，以实现一个连贯和功能完整的整体。它包括开发、配置和

验证协调的接口、协议或通信通道，以确保按照为被保险财产定义的集成操作计划，集成元素之间的

正确交互和信息交换。 

集成活动包括以下操作（仅适用于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的空间产品）： 

• 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结束后，直接向或从运输工具装卸货物。 

• 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的生产站之间的移动。 

• 集成序列之间的中间存储。 

测试 

任何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通过特定检查来确定库存或材料的能力或耐久性的操作。 

测试活动包括以下操作（仅适用于空中客车防务与航天公司的空间产品）： 

• 在保险期间开始前或结束后，直接向或从运输工具装卸货物。  

• 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的生产站之间的移动。 

• 在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测试序列之间的中间存储。 

重新设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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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卫星项目中，本保险合同承保的损坏部件可能需要更换为由于技术、接口或功能过于新颖而

无法再适应现有系统的新部件。 

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应仅负责赔偿由于重新设计工作（包括现有系统和新部件）而产生的成本，以

使新部件能够适应现有系统。  

空间产品 

“空间产品”是指为安装在卫星、运载火箭或空间飞行器上、包含在其中或与其连接使用而制造的任

何元素，无论其是否部分或全部完成。术语“元素”是指任何子系统、设备、组件、软件、备件、材

料、用于制造、处理或测试的工具，以及与卫星或运载火箭相关的任何性能或服务，如员工培训、规

格和说明书起草、比例图或其他数据、工程、研究和建议。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件维持不变，若主险条款与附加险条款约定不一致之内容以附加险为准，附加险未

约定事宜依主险约定。本附加条款约定与其他附加条款约定不一致的，优先适用本附加条款。 

 
 


